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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撫給與領受人
1.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
持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(如附錄3)及本人簽名之開戶注意事項（同附錄2），至代付銀行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，將專戶存摺影本送至服務機關；如服務機關非屬發放機關，則由服務機關轉交發放機關。


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
2.產製入帳資料
批次產製入帳清冊及資訊媒體，經主管機關彙整後，函送代付銀行。



  代付銀行
3.退撫給與存入舊制退撫給與專戶
按入帳清冊所列撥付日及核定代付金額，將退撫給與存入領受人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。











